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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使本校國際學術交流事務管理之作業程序有所依據。 

 

二、範圍 

     凡本校國際學術交流事務包括學生赴境外研修、實習、招收境外交換學生、與境外學

校簽訂學術協議及教師赴境外參訪等作業流程均依本制度辦理。 

 

三、組織 

 

 

四、控制重點 

(一)學生赴境外研修、實習 

學生赴境外研修之資格、次數、年限、甄選是否依規定辦理；通過審查者是否依規

定辦理後續相關程序及簽具相關表格。 

    (二)招收境外交換學生 

1.境外交換生申請入學之資格、文件、審查是否符合依兩校協議辦理；入學名單簽

准後應送校內相關單位以辦理入學及註冊事宜。 

2.大陸地區交換學生(逾六個月者)應依規定，報教育部同意。 

    (三)與境外學校簽訂學術協議 

1.合約書是否依校內程序呈報核定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2.合約書是否載明相關項目。 

    (四)教師赴境外參訪 

教師赴境外參訪是否依校內程序辦理；簽呈獲准者是否依核准之內容辦理後續相關 

  程序及核銷作業。 

 

五、法令及規章依據 

(一)學生赴境外研修、實習。 

1.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2.長庚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要點。 

國際事務處

國際合作組

國際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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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庚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惜珠補助要點。 

        4.長庚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補助要點。 

    (二)招收境外交換學生。 

        1.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2.教育部大陸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點。 

3.教育部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 

4.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5.長庚大學外國學生招生規定。 

6.長庚大學與境外學校簽訂之學術協議。 

     (三)與境外學校簽訂學術協議。 

1.教育部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 

2.教育部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專區。 

3.教育部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 

4.教育部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 

 (四)教師赴境外參訪。 

1.長庚大學出差辦法。 

2.中央機關國外旅費出差報支要點。 

3.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